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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二

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聚焦新福建建设宏伟蓝图和“四个更大”重要要求，认真落

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

展示范区的意见》《国家公路网规划》《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福建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优化

完善全省国省道公路网布局，有力支撑交通强省、交通强国福建先行区和两岸融

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福建省组织编制了《福建省国省道公路网规划（2024-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 

福建省是我国南方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为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

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增强引领示范效应，2014 年国务院就正式印发

了《关于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

见》，福建成为了全国第一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标志着福建的生态省建设由

地方决策上升为国家战略，福建生态省建设步入了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新

阶段。交通基础设施不可避免地占用土地，扰动环境，部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涉

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开展福建省国省道

公路网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以福建省环境容量和生态环境功能区划为基本依据，

统筹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统筹区域发展、城乡发展和产业发展，可以实现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促进福建省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2016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不仅为

我国宏观战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也为环境保护部门的执法监督提供立法依据，

战略环境评价将会逐步进入我国的综合决策和立法领域。只有在国家综合决策领

域引入战略环境评价，才能真正达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八条、《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二条，均明确规定“国

务院有关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其组织编制的土

地利用的有关规划和区域、流域、海域的建设、开发利用规划，以及工业、农业、

畜牧业、林业、能源、水利、交通、城市建设、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的有关专项

规划，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2007 年，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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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公路规划和建设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环发〔2007〕

184 号）；2012 年，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再次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公

路水路交通运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环发〔2012〕49 号），明确提

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且提出交通运输行政主管

部门应严格执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根据以上相关要求，应依法开展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 

开展福建省国省道公路网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是推进科学决策、提高交通运

输规划质量水平的有效手段，是支撑福建省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通

过对规划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价，并结合生态功能区

划、声环境功能区划及其他相关规划，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保护生态、

有序发展”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确定交通运输布局、规模和技术标准，优化交通

运输资源配置，完善公路网结构，从源头预防或减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促进

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为此，委托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编制完成了《福建省国省道公路网规划

（2024-2035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 

2 规划概述与分析 

《规划》提出，到 2035 年，打造“包容韧性、便捷高效、覆盖广泛、绿色

经济、安全可靠”的国省道公路网，相应基础设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建成福建

“211”交通圈，有力支撑交通强省、交通强国福建先行区和两岸融合发展示范

区建设，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 

普通国省道总规模 16360 公里，路网结构调整为“九纵十一横九十二联”。

省道展望线里程约 2380 公里。规划服务区 237 处（其中新增 193 处），规划公路

站 493 处（其中新增 120 处），规划养护应急中心（基地）84 处（其中新增 43

处），规划布设约 700 个交调站（其中新增 256 个），规划车辆路面动态检测技术

监控点 397 处（其中新增 113 处）。规划形成“六纵十横二联多支”高速公路网

布局方案，总里程约 9300 公里，其中国家高速公路约 5200 公里、省级高速公路

约 4100 公里。高速公路新建里程约 2800 公里，普通国省道需新改建二级及以上

公路约 4950 公里，新改建普通省道三级路约 8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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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协调性分析 

本规划符合《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国家公路网

规划》等上位规划的要求；与《福建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福建省水功能区划》

《福建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福建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

2025 年）》相关空间规划相协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

胜区条例》《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福建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福建省湿地保护条例》《武夷

山国家公园条例（试行）》等相关管理规定相协调。但部分规划线路涉及生态保

护红线等情况，建议《福建省国省道公路网规划（2024-2035 年）》实施过程中做

好衔接。 

4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4.1 生态影响分析 

由于规划的公路网通道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评价以规划线路左右摆动

1km 为范围，与相关的生态系统及敏感目标进行叠加分析。重点介绍与相关生态

敏感区的影响情况，主要结论如下： 

将规划与福建省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地质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目

标空间叠加分析确定规划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规划项目难以完全避让生态敏

感区，本次规划新建、改扩建项目中 8 个涉及 8 个自然保护区约 117km；共涉及

11 个风景名胜区约 72km；共 6 个国家级森林公园约 46km；涉及 2 个地质公园

约 1.8km；涉及 2 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合计约 200m。 

4.2 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福建省国省道公路网规划（2024-2035 年）》环境影响评价主要包括建

设期和运营期的环境影响。 

规划建设期废水产生途径包括施工营地生活污水、施工生产废水，还要考虑

建筑材料运输与堆放、含油废水对水体环境的影响。施工场地废水主要来自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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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拌和站及预制构件场废水、施工机械、施工场地冲洗废水等环节产生的灰浆废

水，以筛分砂砾料产生的含泥浊水、混凝土转筒和料罐的冲洗废水为主，具有悬

浮物浓度高、水量小、间歇集中排放等特点。施工冲洗废水通过临时多级沉淀池

及隔油池进行统一处理，沉淀后上清液回用于洒水降尘，吸附油污委托有资质单

位处置，渣土集中收集，与建筑垃圾一同清运，对环境影响较小。施工产生的含

油污水主要有桥梁下部结构现场浇注工艺过程中因机械油料泄漏产生的含油污

水和机械冲洗产生的含油污水。这些含油污水进入水体，将造成水体污染。规划

施工地区，河网众多，因此必须加强含油污水的收集，处理工作。规划建设期生

活污水主要来自施工营地生活污水。根据分析结果，本次规划实施阶段，生活污

水产生量共约 1.6万m3/d。生活污水排放主要以餐饮、粪便及淋浴洗涤污水为主，

施工营地生活污水总量相比全省污水排放总量，规划建设期生活污水总量和化学

需氧量比例均很小。集中式施工营地产生的生活污水采取临时污水处理措施处理

后用于农灌或外排，并禁止排入当地水质功能较高的水体，分散式施工营地产生

的生活污水纳入沿线村镇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规划路网施工期生活污水对沿线地

表水环境和地下水环境的影响较小。 

运营期水环境影响，全部路网建成后其污水产生总量约为 781.4 万 t/a，按照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二级排放标准，COD 的排放浓度 150 mg/L，

COD 排放总量约为 1172.1 t/a。规划新增污水产生总量约为 202.5 万 t/a，新增

COD 排放总量约为 303.8 t/a。2035 年福建省公路网建成后，运营期服务区、养

护工区及收费站 COD 排放总量占现状排放年份 COD 排放总量的 0.2%，其中规

划建设项目新增 COD 排放占 0.053%。从总量上看，规划公路网排放水污染物总

量相对很小，不会对福建省的水污染物总量构成压力，并且由于公路网辅助设施

的分布较为分散，也不会引起局部可见的积累效应。 

水源保护区的影响，福建省国省道公路网规划线路左右摆动 1 km 可能穿越

或邻近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有 3 处，影响范围内共涉及 3 条线路。对规划新建的

可能邻近水源保护区的路段，应从预防角度对公路选线进行合理设计，尽量减少

临河及邻近水源保护区路段长度，减少施工期水环境污染和运营期水环境风险。

可能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改扩建路段，线路选线应尽量利用老路，减少施工

期生产及生活污水排放；跨河桥梁应尽量一跨过河，不在水中建设桥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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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下一步具体项目的路线设计阶段优先对公路网规划新建的可能邻近

水源保护区的项目，应从预防角度对项目选线、选址进行合理设计，尽可能避免

穿越水源保护区，尽量减少临河及邻近水源保护区的范围，减少施工期水环境污

染和运营期水环境风险。 

4.3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规划建设完成后，CO、HC、NOx、PM2.5、PM10 排放量将分别达到 4.96、

0.22、1.31、0.03、0.03 万吨/年，占 2035 年全省最大允许排放量的比例很低。根

据福建省“三线一单”最新研究成果，提出的福建省到 2035 年，全省 SO2、NOx、

PM2.5、VOCs 等主要大气污染物最大允许年排放量分别为 10.0 万吨、37.6 万吨、

17.0 万吨、34.5 万吨。主要污染物排放 NOx 排放量约占省最大允许年排放量 3.4%。 

规划实施后，增大了 NOx、CO 等污染物的浓度和排放量，但总体大气污染

物排放总量比例较低。公路交通量较大的城镇路段尾气排放量较大，对沿线大气

敏感目标会形成一定影响，其它路段污染影响相对较小。在项目环评过程中，应

该对这些特殊路段大气环境影响进行重点关注，防止对沿线的特殊敏感大气功能

区造成严重影响。 

4.4 声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不同交通类别的预测结果，分别存在一定的达标距离。由于规划阶段的

众多不确定性，因此预测结果比实际会出现偏差。同时考虑路面材料，传播途中

吸收、反射等衰减影响后，规划线路沿线实际噪声值会大大低于预测结果。在具

体项目进行可研阶段，应结合具体地形地貌、线路走向和遮挡等情况进行进一步

的参数细化和预测，详细评价新建交通路线与城市人口集聚区等声环境敏感区的

位置关系，建议尽可能绕避声环境敏感区，无法绕避的线路建议优先采取高架、

隧道下穿等方式，并提出详细的工程降噪措施。 

4.5 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在规划项目的运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相关从业人员生活垃

圾，设备检修等维护垃圾及含油垃圾。 

①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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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站等有人员活动的地方会产生一些生活垃圾，这些生活垃圾依托当地市

政共用设施，进行妥善处理后，不会对区域产生较大影响。同时，由于收费站和

服务区的分布较为分散，不会产生积累效应，城市的车站等通过垃圾集中收集和

转运不会对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②检修维护垃圾 

在项目设备维护检修时，会产生一些固废，并且产生量较小，一般交由当地

环卫部门清运即可，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大。 

4.6 区域环境风险分析 

大量的统计及研究成果表明，公路的环境污染事故主要来源于交通事故，因

此本次评价主要以公路环境风险事故预测为主。对于公路运输系统，危险化学品

运输车辆或货车发生事故而导致的环境污染是最重要的环境风险类型之一，也是

本次风险评价的关注重点。 

一般来说，公路营运期运输危险化学品车辆在大桥段水域发生化学污染的事

故风险概率较小，但一旦发生环境事故，则可能造成比较严重的环境后果。通过

本次规划与福建省饮用水源保护区进行空间叠加分析，本次规划涉及饮用水源保

护区的项目（涉及 G228、G324 的路段），存在一定的环境存在风险。但是总体

上福建省公路水路规划的环境风险较低，区域化学品生产量和运输量比重较少，

通过交通事故经空气和水体两种媒介对城市居民产生威胁的概率很小，风险基本

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5 资源能源承载力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总量的增加，交通占地、用水量及资源消

耗将进一步增加，但是规划项目新增用地、规划实施日最大需水量及用能情况占

福建省的比例很低。结合《福建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空间及资

源分析，福建省资源总量能够支撑《福建省国省道公路网规划（2024-2035 年）》

的建设和运营。 

本次规划实施后，碳排放强度低于目前全国平均水平，随着公路载运工具清

洁化率的增长以及新能源的利用，交通能耗消耗量将进一步降低。总体上，能耗、

碳排放对于规划实施影响较小，基本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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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优化调整实施建议 

（1）对涉及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规划路线，建议对公路选线进行多方

案比选，禁止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尽量避免穿越实验区。对于穿越

饮用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的线路，建议进行线位调整避让保护区，禁止穿越饮

用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任何与饮用水设施无关的设施。 

对于确实无法避让敏感目标的规划线路，建议对线路的影响开展专题研究，

同时要进一步征求自然资源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的意见，在解决与敏感保护目标

和生态红线区域矛盾之前暂缓实施。 

（2）本次规划新建及改扩建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约 365km，其中新建项

目涉及约 156km。其实，本部分生态保护红线与上述与法定生态敏感目标影响分

析，在空间上存在一定重叠。建议与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沟通，优化

调整规划线路，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实在难以绕避的，也可通过隧道或一跨而过

的桥梁方式“无害化”穿跨越，难以绕避且无法“无害化”穿跨越的，建议调整

建设时序，并进一步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3）对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非核心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重

要湿地，以及饮用水源准保护区的规划线路，在选址选线阶段应尽量绕避并远离

各类敏感保护目标，在设计阶段强化生态选线和环保设计，施工阶段加强施工管

理，降低生态环境影响；如确实无法避绕，应在项目建设之前取得相关主管部门

同意，并对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及环境保护措施等进行充分论证。 

（4）对于未涉及任何敏感目标的规划线路，实施时应尽量减少对主导生态

功能的影响，促进生态功能的恢复。对于水源涵养类型的功能区，应远离河流源

头等重要水源区，减少公路施工过程中对植被的破坏，减少废水的排放，保障区

域用水安全。对于土壤保持类型的功能区，路线选择应尽量避开陡坡地区，减少

对地面植被的破坏，同时通过生态或工程措施，促进边坡的植被恢复，减少水土

流失的强度。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类型为主的功能区，应尽量避开珍稀濒危物种

的分布区域，降低公路网密度。当公路必须经过时，应选择影响最小的方案（如

采用桥梁、隧道方案等），同时结合其他措施降低噪音，减少灯光污染，设置动

物通道，降低道路导致的栖息地隔离对物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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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1）生态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优化选线选址，控制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内交通基础设施密度，尽量避让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敏感目

标。选择影响最小的建设方案（如采用桥梁、隧道方案等），最大限度减小物种

的生存空间破碎化程度，开展施工期生态保护和施工后生态修复。 

（2）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公路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包括注意合理选线，路线及服务区的选定尽量避让

水源保护区；防治施工期水污染，加强污水处理，禁止直排污水；控制路面径流，

在路面设置沉淀池、集水池等；建设公路附属设施生活污水处理；严格控制隧道

施工排水并进行处理。 

（3）大气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公路网规划的实施虽然会导致道路周边区域大气污染物浓度增高，但不会造

成周边环境空气质量的明显恶化。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应严格落实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提出的各项措施建议，在大气环境敏感点附近预留防护距离并做好道路沿线

绿化工作，同时应协同有关部门加强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排放综合治理以减少交通

运输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服务设施推进新能源和清

洁能源利用，锅炉尽量采用天然气、电力等清洁能源。按照管理要求，严格控制

交通运输行业 NOx 等大气污染物排放，按照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控制施工

机械和养护机械 NOx 排放。 

（4）声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规划路网施工噪声和道路交通噪声对周边区域声环境质量影响较小，规划实

施过程中可以达标控制距离预测结果为布线依据，做好噪声敏感点调查，在涉及

噪声敏感点的路段预留出足够的空间距离，在施工期内针对夜间施工噪声加以适

当防护，应基本可以满足控制声环境影响的要求。 

（5）环境风险减缓措施 

加强行业管理和从业人员的培训，编制应急预案，建立危险品运输陆域环

境风险应急救援系统，从风险源调查、应急处置、组织保障和环境监测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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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全面提升危险品运输陆域环境风险的应急水平。加强沿线敏感目标的风

险防控措施，对危险品生产、运输对敏感目标的影响开展风险评估，完善敏感

目标保护的监测预警和事故应急预案，加强敏感目标风险防控力度。加强公路

交通管理和法规建设，提高驾驶人员交通安全意识；建议全区分阶段建立机动

车辆定位管理系统；严格执行项目环评报告中提出的相应防范措施。依托110、

120、122等报警系统，建立危险品运输车辆或船舶交通事故报警网；事故应急

救援信息系统建立县级、地级和省级三级响应系统；建立事故应急监测、抢

险、救援及控制责任负责制度，发生事故后及时协调各部门共同处理事故；制

定人员紧急撤离、疏散撤离组织计划；事后，对受污染土壤和水体的采取有效

恢复措施；定期实施应急培训。 

8 公众参与 
按照《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公众参与贯穿本次评价的全过

程。本次规划环评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的要求，同时参考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工作的通知》以及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开展此次规划环评的公

众参与工作。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表明，绝大部分政府管理部门和公众对本次规划都非常支

持，认为规划实施可在较大程度上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相关管理人员普遍关注规

划布局合理性，以及与相关规划和产业布局的协调性，以及规划实施后带来的大

气污染问题和生态破坏问题。 

9 评价结论 

经综合论证，通过严格实施规划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充分衔接国

土空间规划和“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优化选位避让自然保护区等

环境敏感目标，加强交通基础设施节能环保和风险防控能力，规划实施产生的不

利环境影响总体可控。规划的规模、布局、结构、时序等环境合理性较充分，资

源能源消耗、生态影响和环境影响总体符合“生态保护红线、资源利用上线、环

境质量底线、环境准入清单”的基本要求。在严格落实本评价提出各项环境保护

措施，集约利用资源，最大限度避让环境敏感区，严格落实和控制交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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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地资源的节约利用，严格控制生态环境污染，鼓励新建交通基础设施按照绿

色交通技术规范设计施工的前提下，从资源环境角度，《福建省国省道公路网规

划（2024-2035 年）》是可行的。 

 


